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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助學金申請辦法 

中華福音神學研究學院 

學生實習助學金與獎助學金設置要點 

111 年 7 月 1 日經行政會議通過 

113 年 1 月 16 日經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3 年 12 月 13 日經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14 年 6 月 13 日經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制定為使本學院校本部全修生無其他固定奉獻來源者，或生活

上有實際需要，可按本辦法申請，獲適當之補助。 

第二條、 學務處為本辦法相關事項之執行與諮詢單位。 

第三條、 實習助學金 

1. 設立宗旨：因實習教會經濟能力有限，所給付之實習補助不足學

院所訂之基本生活費標準，且其本人或配偶無其他固定收入或奉

獻來源者，得按月依需要申請其差額﹔學院保留審核及最後決定

之權利。 

2. 補助對象：校本部全修生。 

3. 實習助學金申請辦法 

A. 為方便學校撥款作業，凡欲申請助學金之同學，請先提供銀行或

郵局存摺帳號頁面及身份證正反面資料至學務處。 

B. 請同學於每月七日前向學務處索取申請表，並填妥相關資料後，

交至學務處秘書，逾期不得再申請。 

C. 經學務長審查學生申請資料無誤核准後，由會計室審核後再由出

納於每月月底將助學金統一發放至學生的帳戶內。 

D. 每月所發放之助學金，為上個月實習補助之差額（暑假僅得申請

兩個月）。 

第四條、 實習交通補助助學金 

1. 設立宗旨：為鼓勵同學前進台中以南地區實習並參與教會建造，

提供神學生交通經費補助。 

2. 補助對象：選擇前往台中以南地區但非自己母會實習之華神校本

部之全修生。返回自己母會實習者，倘若母會因經濟困難無法擔

負交通費用，可由本院與教會協商處理之。如果實習教會已有足

額補助交通費用者，則不適用於本補助辦法。 

3. 交通費用申請須檢附購票證明文件、票根，並填寫「實習交通費

用補助申請表」向學務處提出申請。自行開車者需記錄每次啟回

程之里程數，做為補貼計算之依據且附上油資之發票。學院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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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及最後決定之權利。 

4.  申請辦法同上述實習助學金。 

第五條、 獎助學金 

1. 設立宗旨：在經濟上幫助有心向學而財力不足的學生，以減輕其

經濟負擔，使其能夠專心向學，期有更優異的表現。 

2. 申請對象：校本部全修生。 

3. 申請辦法：有需要的學生請於約十月及三月，向學務處提出申

請；經主管及相關單位審核批准。 

4. 獎助學金種類：參學務處公告。 

5. 服務學習：每學期接受的助學金超過新台幣三萬元者，需參與學

校提供的服務學習計畫。服務學習的時數以每學期 30 小時為原

則，若為參與本校推廣教育處或合作單位的課程擔任助理，以一

門課為原則。 

第六條、 本辦法屬於管理規章，經行政會議審議後公告實施；修改、廢止時亦

同。 

 


